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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工作调度会 狠抓落实提质效
通辽讯 近日，通辽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郎显成主持召开季调度工作会，
对照年初计划盘点工作进展，逐个部门分析
问题短板，结合实际推进年初确定的攻坚项
目，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前三季度各条线各部门做了
大量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但该市检察工作
还存在攻坚项目推进不深、检察业务管理不
精、薄弱帮扶效果不彰、特色亮点成色不足

等问题。
会议强调，第四季度是通辽市检察工作

决战决胜的“冲刺期”、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收官期”、决定年度检察业务成效的“关键
期”，各部门要以上级检察机关和通辽市委
的新部署新要求为导向，拿出“拼”的姿态、

“抢”的劲头，抓巩固、抓冲刺、抓落实，努力
推动整体工作朝着更好更优坚定迈进。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聚焦服务大局“办大

事”，以检察之智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大局发
展；要树立“一部门一精品”的工作目标，在完
成日常工作的基础上，转变理念、扩展思路、
提高质效、擦亮品牌；要准确把握“一取消三
不再”的政治考量和价值导向，把注意力和精
神头用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上，把检察
管理从简单的数据管理转向更加注重业务管
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在案件质量评查上
下功夫，力求有所突破。 （于慧东）

打造“三块阵地”
促进民族团结

包头讯 包头市青山区司法局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把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贯穿到普法宣传工作的全过程各
方面，积极打造三块阵地，着力提升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效能。

筑牢线下实体宣传阵地。青山区司
法局联合青山区纪委监委以“军民融合护
团结”为主题，共同打造一机鳄鱼湖公园
廉政法治园，供群众参游、学习。同时，该
局制作了宣传条幅、手提袋、垫板等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相
关的宣传品，在线下普法宣传活动中向群
众发放；在 10 个司法所、法律援助中心、
社区矫正管理大队、公证处的 LED 显示
屏上循环播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团结进步等相关宣传标语，提升群众
的知晓度。

用好普法宣传专栏阵地。该局利用
门户网站、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
公众广泛进行宣传，并在“青山司法”微信
公众号开设“民族团结进步”专栏，积极转
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
步相关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
作条例》《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进一步扩大宣传的影响力和覆盖
面。

开辟网格宣传阵地。该局推出“司法
行政+网格”工作新模式，组织司法所工作
人员、公证员、“法律明白人”、普法人员、律
师进驻882个居民（村民）网格群，主动亮
明单位和身份为群众答疑解难。同时，该
局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
结进步、婚姻家庭、养老继承、邻里纠纷、禁
毒反邪、反电诈等内容，在网格群推送相关
法律知识、普法案例、法治小故事等，精准
推送、靶向普法，着力打通为群众普法宣传
的“最后一米”。

下一步，该局将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普法工作融入各项司法行政业务
中，让群众在办理业务中接受到法治教育，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路美）

培训学习充电蓄能
提升行政执法能力

金山讯 为切实提升行政执法社会监
督员的专业素养与监督能力，全面推进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近日，包头市固阳县
司法局举办了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及各镇
行政执法人员培训会。固阳县行政执法社
会监督员和各镇行政执法人员共计 80 余
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会邀请了司法部“1+1”法律
援助律师刘大勇授课。刘大勇围绕《内蒙
古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内蒙古自治
区行政执法义务监督员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等内容，通过以案释法的形
式，将理论知识与工作实例相结合，对法条
进行了细致讲解，为今后行政执法工作指
明了新思路。

参训学员们积极参与、热情互动，纷纷
表示，此次培训案例丰富、贴近实务，不仅
对行政执法的各个环节有了更加清晰的认
识，对监督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环节也有了
更加准确的把握。在今后的执法监督工作
中，将不断巩固学习成果，提高法律素养和
业务能力，真正发挥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
作用。

此次培训的成功举办，不仅为社会监
督员、执法人员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交流
的平台，也为加强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力量、
推动依法行政工作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下一步，固阳县司法局将继续加
强对社会监督员的管理与指导，结合重点
执法部门“法治体检”、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等工作，稳步推进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发
挥作用，共同为构建法治社会、保护群众合
法权益做出积极贡献。

（赵楠）

看法治走进包头

参观学习提升认识
汲取前行奋进力量

呼和浩特讯 近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
民检察院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学习活动，组织检察人员走进内蒙古展览
馆，集体参观“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主题
展及“国社之镜·世纪光影”新华社新闻摄影
展。

在一个小时的参观学习中，检察人员全
身心投入这堂“沉浸式”大思政课中，深刻体
会“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
深刻内涵。

大家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牢牢铭记
“六句话”的事实和道理，把此次学习汲取的
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为完
成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
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贡献
检察力量。 （史文丽 赵洋）

加强“府院联动”
推进诚信建设

陕坝讯 近日，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
政府、杭锦后旗人民法院联合召开诚信建设

“府院联动”工作推进会。
会议指出，加强“府院联动”是推进诚信

建设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要聚焦机制创
新，围绕完善制度抓联动；聚焦问题导向，围
绕重点事项抓联动；聚焦领域拓展，围绕部
门协同抓联动；聚焦系统集成，围绕整体推
进抓联动；聚焦亮点经验，围绕打造品牌抓
联动。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精准的措
施、更加扎实的作风，着力加强法治政府建
设，持续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为建设平安杭
后、法治杭后作出贡献。 （周琪）

参观法治教育基地
激发学法用法热情

阿里河讯 近日，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
旗人民检察院邀请大杨树“爱心妈妈”帮扶
协会的40名孩子们参观了青少年法治教育
基地，让孩子们零距离感受法律的威严。

活动现场，孩子们来到模拟法庭功能
室，争相体验法庭上的各个角色，借此契机，
检察官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庭审案例，为孩
子们讲解了如何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让孩子们感受到法庭的庄严和司法
的权威。

随后，在“爱心妈妈”志愿者们的协助
下，检察官带领孩子们参观了青少年法治教
育基地。在这里，孩子们通过对各种趣味项
目的体验，学到了各类法律知识。今后，该
院将不断总结经验，有针对性地开展面向不
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普法教育活动，以实际
行动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张敬胤）

做好判后答疑工作
实质化解矛盾纠纷

额尔古纳讯 近日，呼伦贝尔市额尔古
纳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充分运用“判后答
疑+释法析理”模式，让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当事人双方握手言和，并履行了全部案
款，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

下一步，该院将始终坚持“如我在诉”理
念，制发《民事诉讼释明指南》、判后答疑流
程图，做实承办法官、庭长、分管院长三级答
疑工作，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进一步做好
判后答疑工作，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
不断提高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接受度、认可
度和满意度。 （田晓兰）

鄂尔多斯讯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
院积极响应司法为民的号召，深入践行“如
我在诉”的司法理念，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不断探索和创新纠纷解决机制，在法
律框架内寻找化解矛盾纠纷的最优解，致
力于让司法公正与效率并行，为构建和谐
社会贡献坚实的法治力量。

该院法官设身处地站在当事人角度去
看问题，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从立案审查、
诉讼引导、诉前调解的每一个环节，都让当
事人在法律程序中感受到温暖与关怀，做

到法理情相融，推动实现“案结事了”。同
时，该院勇于创新，积极探索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并运用大数据、小程序等现代信息
技术，推动智慧法院建设，为当事人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的诉讼服务。

该院将始终坚持司法为民，继续秉持
初心使命，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每一个案件，
充分释放司法温度，保障司法公正，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期待新要
求。

（侯璐）

提供高效服务 传递司法温度

呼伦贝尔讯 近日，呼伦贝尔市扎赉诺
尔区人民法院灵泉法庭联合辖区司法单位
共同组织开展了“诚信兴商”司法宣传活
动。

活动中，法院干警通过向群众和沿街
商户经营者发放相关宣传资料的方式，讲
解了诚信经营的重要性及失信的危害，不

断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和商户经营者的诚
信经营意识。商家们表示，将牢固树立诚
信经营理念，依法经营、守信致富。

下一步，该院将不断创新宣传方式，加
大宣传力度，巩固宣传成效，进一步营造诚
信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赵立坤）

司法宣传助营商 诚信理念入人心

乌兰讯 近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人
民法院棋盘井法庭在送达法律文书过程中
成功调解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司法为民宗旨。

2021 年，王某某向张某某买煤实行一
期一结。后二人成为熟客，便逐渐开始挂
账，至 2024 年 4 月，双方经结算，王某某尚
欠张某某约99600元，并出具了欠条。后张
某某多次向王某某催要煤款，王某某均以
各种理由拒绝支付，于是，张某某将王某某

诉至法院。法官联系到双方当事人进行调
解，但被告王某某一直拒绝接听电话，法官
便决定采取“送达+调解”的方式办理该起
案件。

承办法官和送达干警根据原告提供的
信息成功找到被告的住所，将应诉材料交
到被告手中，并进一步向其了解案情，及时
开展调解工作。经承办法官的耐心调解，
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至此，
该起纠纷圆满化解。 （韩婉玉）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成功调解合同纠纷

乌拉山讯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前旗人民检察院将检察官职能与学校法治
教育紧密结合，秉持四“心”，当好四“员”，
从多个维度确保法治副校长履职实职化，
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秉持“责任心”，当好校园法治建设的
“引导员”。该院认真梳理法治副校长工
作职责，制定法治副校长工作实施办法，
并邀请教育部门、任职学校对履职情况进
行打分评价，推动法治副校长依法履职尽
责。

秉持“诚心”，当好未成年人保护的
“管护员”。该院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一站
式”办案救助机制，避免对未成年人造成

二次伤害，并充分利用司法救助、法律援
助等方式，对未成年被害人提供身体检
查、医疗救治、心理疏导等综合帮扶服务，
有效保障其健康成长。

秉持“细心”，当好校园安全的“监督
员”。该院积极开展校内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并扎实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活
动，着力解决校园安全隐患问题。

秉持“童心”，当好校园普法的“宣传
员”。该院将“走出去”授课与“请进来”普
法相结合，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并联合
旗妇联等部门深入农牧区为留守儿童等特
殊群体开展法治知识宣讲，取得了良好效
果。 （王晓燕）

秉持四“心”当好四“员” 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